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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江苏移动信息

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的 市属高中实验室改造及设备购置项目标

段二：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实验室改造及设备购置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

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

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学生电源、教师电源控制、环境换气设备、智能控制电气系统、控制面板、

网络智能控制系统、低压电源控制系统、万向式吸风罩、吊装式通风管道、

吊装通风装置、吊装通风装置辅件、摇臂升降机构、快速给排水接口、模块

化定制给排水管、吊顶安装可升降集成系统、系统安装辅件、活性炭废气处

理器、智能控制电气柜、控制面板、网络智能控制系统、低压电源控制系统、

摇臂升降机构、快速给排水接口、模块化定制给排水管、吊顶安装可升降集

成系统、系统安装辅件、智能控制电气柜、控制面板、网络智能控制系统、

低压电源控制系统、摇臂升降机构、万向式吸风罩、实验通风机、控制系统、

通风管道、活性炭废气处理器、风机、漏电保护装置、风管、活性炭废气处

理器、翻页式挂图、安全防护设备、多功能移动水槽、学生实验设备、学生

实验设备（生物）、实验准备设备、仪器储存设备、药品储存设备、通风处

理区、易燃品储存设备、易爆品储存设备、酸碱物品储存设备（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大风实验室设

备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64 人，营业收入为 21254 万元，资

产总额为 2364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紧急喷淋装置（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

业；制造商为河北润旺达洁具制造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23 人，

营业收入为 5204 万元，资产总额为 384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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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静电消除器（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江西标安安全设备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5 人，营业

收入为 371.1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81.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板书教学设备（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

业；制造商为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

员 693 人，营业收入为 279718 万元，资产总额为 285160 万元，属于中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LED 教室灯长灯、LED 黑板灯（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

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中山市茂巨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28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 万元，属于微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实验室综合废水处理系统（化学）（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

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山东世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115.67 万元，资产总额为 517.51 万元，属

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三联水嘴（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河北润旺达活其制造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 人，营

业收入为 219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86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教师数码显微镜、学生数码显微镜、数码显微互动系统、教师端专业图像

分析软件、学生端图像分析软件、生物学图像识别系统、数字切片浏览系统、

无线传输设备器（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

业；制造商为麦克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305 人，

营业收入为 33579.46 万元，资产总额为 71010.15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风机控制线（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上海埃因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96 人，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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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为 4827.6821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41.466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0.风量分布控制器（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加福德(上海)电气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8 人，

营业收入为 141 万元，资产总额为 62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江苏移动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9 月 24 日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

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本声明函中“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的内容，必须且

只能选择其中之一填写。

3.供应商应当根据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认真对照《关于印发中小企

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提供声明函。 供应

商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